附件一

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废止《关于规范高宝邵伯湖水生植物资源捕捞管理的通知》《高宝邵伯湖捕捞准用渔具目录及标准》等规范性文件

的说明

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为保护高宝邵伯湖渔业资源，促进湖区渔业可持续发展，原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于2011年9月印发《关于规范高宝邵伯湖水生植物资源捕捞管理的通知》，并于2017年5月联合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印发《高宝邵伯湖捕捞准用渔具目录及标准》。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出台后，对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与资源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，有效维护了沿湖渔民合法权益。但随着2020年10月高宝邵伯湖全面退捕，湖区渔业管理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原有的两个规范性文件已无法适用当前的管理需要，建议予以废止。因两个规范性文件废止的背景、原因相近，现一并说明如下：

一、废止的原因
1.管理形势发生重大变化。2011年前后，高宝邵伯湖水生植物资源丰富，经济价值高，水生植物（主要为芡实）捕捞生产作业已形成较大规模，为进一步规范水生植物捕捞，遂出台《关于规范高宝邵伯湖水生植物资源捕捞管理的通知》。但是随着湖区水生植物资源变化及捕捞渔民全面退出，当前已不具备实施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基础。

2017年，为进一步规范湖区捕捞行为，根据资源状况及渔民群众的实际情况，遂出台《高宝邵伯湖捕捞准用渔具目录及标准》，但随着全面退捕政策的实施，原有的渔具目录和标准也已失去现实基础。

2.内容已不符合上位法规定。近年来，国家及地方在渔业资源保护、渔业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，原文件的大部分条款已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已无保留的必要。

3.适用范围较为狭窄。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，仅对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的捕捞分别作出规定，其适用范围较为狭窄，且存在适用对象变化、标准过低等问题，与长江“十年禁渔”保护为主的大背景不相适应，也不符合未来湖泊渔业的发展方向。

二、废止后的影响及处置
1.废止后的影响。根据当前渔业管理形势，短时间内无新增捕捞许可的可能，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均为捕捞许可相关内容，对当前渔业渔政管理工作无影响。

2.强化监管与执法：我们将加强高宝邵伯湖等水域的监管和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非法捕捞、破坏渔业生态环境等违法行为。同时，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机制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渔业资源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3.制定（修订）的管理规范：废止原文件后，我们将结合实际情况、发展需要和法律法规要求，科学谋划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新的制度规范。新规范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、生产质效、安全管理、权益保护等方面，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。

综上所述，《关于规范高宝邵伯湖水生植物资源捕捞管理的通知》及《高宝邵伯湖捕捞准用渔具目录及标准》等规范性文件，已不适应当前工作实际，且不符合未来湖泊渔业发展的趋势，故拟废止该两项文件。


